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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

法學緒論 試題 

 
一、 何謂「法律不溯既往」原則？試敘述此一原則之目的，並舉例說明

其在司法與立法上之對待是否相同？(25%) 
 
二、 試說明法律與命令之意義及其區別。(25%) 
 
三、 法律何以需經解釋？試舉例說明法律解釋之種類。(25%) 
 
四、 試舉例說明「對世權」與「對人權」之意義與區別。(25%) 
 

試題完 


